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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驗室處理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（COVID-19）檢體 
常見問與答 

2020.03.04更新 

Q1.臨床實驗室工作人員進行疑似或確診 COVID-19病人檢體（例如血清、
血液等）之檢驗項目操作時，個人防護裝備及安全設備要求為何？

【2020.03.04更新】 

A1：COVID-19相關檢體，均應視為潛在感染性物質，相關檢體操作須

於生物安全第二等級（Biosafety Level 2，BSL-2）實驗室進行。

實驗室工作人員遵守相關優良微生物操作技術，並應穿戴適當的

個人防護裝備，包括拋棄式手套、外科口罩、實驗衣或隔離衣及眼

部防護具（護目鏡或面盾）。實驗室工作人員進行 COVID-19相關

檢體操作之個人防護裝備及安全設備要求，可遵照本署「2019 新

型冠狀病毒（2019-nCoV）之實驗室生物安全指引」之「附表、

實驗室人員進行疑似或確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檢體操作之個人

防護裝備與安全設備建議對照表」。 

Q2.為求時效，是否可由人員攜帶已使用 P650包裝之疑似 COVID-19檢體
搭乘大眾交通運輸工具？【2020.01.23更新】 

A2：此類檢體係屬危險物品，未經交通主管機關許可，不得以大眾運輸

工具（包括高鐵、臺鐵、捷運或公車等）運送，如需親自運送此類

檢體時，宜優先使用貨車或汽車。 

Q3.實驗室人員於完成疑似 COVID-19 檢體相關檢驗程序後，可使用哪些

消毒劑進行工作檯面消毒？【2020.03.04更新】 
A3：應使用具有明確去活化效果之消毒劑，並遵循製造商對於使用濃度、

處理時間及操作注意事項之建議，以確保達到除汙目的。建議可使

用之消毒劑如下： 

(1) 次氯酸鈉（漂白水）：用於工作檯面除汙時，建議使用濃度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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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0 ppm（0.1%）；作為血液檢體溢出時之除汙，建議使用濃

度為 10,000 ppm（1%）。如實驗室之儀器設備不適合以次氯

酸鈉進行除汙時，可改用下列或儀器設備製造商建議之消毒劑。 

(2) ⼄醇（濃度為 62-71%）。 

(3) 過氧化氫（濃度為 0.5%）。 

(4) 四級銨化合物（quaternary ammonium compounds）。 

(5) 酚類化合物（phenolic compounds）。 

Q4.有關從事疑似COVID-19檢體常規檢驗（包括血液學和臨床生化學等）

之實驗室，是否⼀定要具備生物安全櫃（BSC）？【2020.03.04 更新】 

A4：BSC 在微生物室為必要安全設備，其他非微生物實驗室（例如生

化室、血液室或血清免疫室）則非必要安全設備。 

任何可能產生氣膠步驟（aerosol-generating procedures，簡稱

AGP），須在 BSL-2實驗室之第二級（Class II）BSC內進行。AGP

包括開啟盛裝檢體容器蓋或密封轉子／安全離心杯蓋、分裝及稀

釋檢體、移液、研磨、振盪、混合、攪拌、超音波處理等步驟。AGP

操作無法於 BSC 內進行時，須提升實驗室工作人員 PPE 之規格

（詳見「2019新型冠狀病毒（2019-nCoV）之實驗室生物安全指

引」附表）；操作過程中儘可能減少產生氣膠或噴濺之風險。 

Q5.臨床實驗室接受衛生主管機關進行查核，如被開立不符合項目（未完成
整備）時，是否仍可進行相關檢驗操作？【2020.01.23更新】 

A5：原則上，除緊急應變演練須包含相關規劃，得於 1 個月內完成改

善，其餘管理文件或規定，應於 1 周內完成改善。如發現嚴重影

響工作人員安全之缺失事項，衛生主管機關可要求受查核實驗室

停止相關檢驗工作，俟完成缺失改善並經衛生主管機關確認後，始

可再恢復檢驗工作。 

Q6.引起 COVID-19 之 2019 新型冠狀病毒，其危險群等級為何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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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2020.01.31更新】 
A6：有關旨揭病原體之持有、保存、使用、處分或輸出入等作業，請比

照 RG3病原體相關規定辦理。 

Q7.如須保存 COVID-19 確診病人之陽性檢體時，是否需先向主管機關取
得許可？【2020.01.31更新】 

A7：實驗室如有保存相關確診病人陽性檢體之需求，請依所轄設置單位

生物安全管理組織之規定，於取得同意後保存。 

Q8.實驗室擬自 COVID-19確診病人之陽性檢體，進行 2019新型冠狀病毒

分離培養程序時，請問須遵守那些規定？【2020.01.31更新】 

A8：2019新型冠狀病毒已公告比照第三級危險群病原體進行管理，涉

及該病原體之持有、保存、使用、處分或輸出入等作業，應依「感

染性生物材料管理辦法」第 12條規定，經所轄設置單位生物安全

管理組織審核通過，由設置單位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，始得為之。

另針對該病原體之培養及增殖操作，應於生物安全第三等級以上

實驗室進行；涉及病原體之動物實驗，應於動物生物安全第三等級

以上實驗室進行。 

Q9.於機構內傳送 COVID-19 疑似或確診病人之檢體時，應使用何種包裝

方式較為安全？【2020.02.11更新】 

A9：於機構內傳送 COVID-19 疑似或確診病人之檢體時，宜使用具堅

固、耐碰撞、防穿刺及防漏等特性之有蓋容器，且可易於清潔消毒。 

Q10.醫院檢驗部門是否可同時進行⼀般臨床檢體與 COVID-19 疑似/確診

病人檢體之常規檢驗？【2020.03.04更新】 
A10：處理這兩類檢體所需之個人防護裝備（PPE）要求不同，處理⼀

般臨床檢體所需之 PEE，包括拋棄式手套，外科口罩及實驗衣；

而處理 COVID-19 疑似或確診病人檢體所需之 PPE，依「2019

新型冠狀病毒（2019-nCoV）之實驗室生物安全指引」規定，



第 4 頁，共 4頁 

包括拋棄式手套、外科口罩、實驗衣或隔離衣及眼部防護具（護

目鏡或面盾）；且任何可能產生氣膠之步驟，應於第二級 BSC內

進行。 

因此，不宜同時於同⼀工作區域或場所進行此兩類檢體之常規

檢驗。醫院送驗部門建議將 COVID-19疑似/確診病人檢體與⼀

般臨床檢體作區別，以利檢驗部門可依實際狀況分開此兩類檢

體，依前述 PPE 要求防護再進行相關檢驗工作。如實務上檢驗

部門無法將此兩類檢體分時段檢驗，則檢驗人員則須遵照處理

COVID-19 疑似或確診病人檢體之規格，穿著 PPE 進行相關檢

驗；且於第二級 BSC內進行可能產生氣膠之步驟。 

Q11.設置單位保存 2019 新型冠狀病毒時，是否可與其他相同等級或不同

等級危險群之病原體存放於同⼀保存設備？【2020.03.04更新】 

A11：2019新型冠狀病毒之持有、保存、使用、處分或輸出入等作業，

應比照 RG3病原體相關規定辦理。 

現行對於 RG3病原體保存場所之保全管理，並無規定不同病原

體不可存放於同⼀保存設備。惟應確保存放 RG3病原體之保存

設備已上鎖，且該設備放置於設有門禁管制之區域，並僅經授權

人員可以存取特定RG3病原體，不至於發生誤用或盜用之情事。 

反之，如需與不同等級危險群之病原體⼀同存放時，應依循較高

危險群等級病原體之管理規定，並符合前開原則。 

有關 RG3病原體保存場所之管理要求，請參考疾病管制署首頁

>傳染病與防疫專題>實驗室生物安全>實驗室生物安全查核作

業>108 年度高防護實驗室暨高危害病原使用或保存單位生物

安全查核作業之「BSL-3(ABSL-3)實驗室/RG3 保存場所生物安

全及生物保全現場查核/自我檢核表」之保存場所條文。 


